泉州市第一医院城东、刺桐院区损坏EPS电池更换安装服务项目磋商文件

泉州市第一医院近期拟采取院内竞争性谈判的方式，采购城东、刺桐院区损坏EPS电池更换安装服务，欢迎符合资质条件的企业参与投标。

一、招标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泉州市第一医院城东、刺桐院区损坏EPS电池更换安装服务项目

2、招标服务主要内容及要求：城东、刺桐院区损坏EPS电池更换安装，详见本招标文件第二章；

3、招标方式：院内竞争性谈判。

4、评标方法：最低价中标。
二、投标供应商资格要求：
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注册的独立法人或其他组织，具有相关服务的经营范围或许可资质；

2、投标机构须对所选分包的所有内容同时进行投标，不允许对分包的部分内容进行拆分投标；
3、投标委托代理人须是投标机构的正式员工，在规定时间内提交报名材料。
4、投标供应商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并符合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条件。

5、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三、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及其他不符合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条件的供应商，不得参加投标，否则投标无效。如开标后经举报查实投标供应商在开标前已存在以上行为并刻意隐瞒，则取消其中标资格并将相关企业及人员列入黑名单。
四、公示时间：本公告发布次日起7个日历日；

    招标文件下载方式：网站下载。

潜在投标供应商应和招标人充分沟通，在公示期结束前提交以下材料：

1、资格预审文件（一份，无需密封），包括投标公司营业执照、资质证件（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证明材料,包括但不限于废旧电池回收处理相关资质或经营许可）、具有CMA或CNAS标识的产品检测报告，单位法人身份证复印件、投标代表身份证复印件及个人授权书、联系方式(手机号码及电子邮箱)。

2、投标文件（一式贰份，胶状成册并密封提交），按照招标文件第三章内容。

以上材料需加盖公章，逾期收到的或不符合规定的投标文件将被拒绝。

3、投标文件递交地点：东街院区总务科。

五、本项目不组织踏勘现场，潜在投标供应商如有需要可与总务科联系。    
六、开标：本次招标采取远程开标，投标供应商不参加现场开标。
七、报名联系人：洪先生，联系电话：13860711255
八、供应商认为招标文件、采购过程和中标结果使自己的权益受到损害的，请以书面形式向采购人提出质疑澄清，口头质疑不予接受。监督电话：22277714。
九、其他未尽事宜，按照政府采购相关法律法规执行。
泉州市第一医院
       年    月    日
附：招标目录一览表

	合同包序号
	项目名称及内容
	预算金额（万元）

	1
	城东、刺桐院区损坏EPS电池更换安装服务项目
	30万


第二章    招标内容及要求

第一节    招标项目内容

1、本项目为泉州市第一医院城东、刺桐院区损坏EPS电池更换安装服务采购进行公开招标。项目地点：泉州市第一医院城东院区，刺桐院区。
2、设备清单及报价表（附表2）：

	序号
	院区
	位置
	规格
型号
	电池容量，
工作时间
	单位
	数量
	报价

	1
	城东
	住院部一楼
	6KW
	55AH,90分钟
	台
	1
	

	2
	城东
	住院部二楼
	5KW
	55AH,90分钟
	台
	1
	

	3
	城东
	住院部三楼
	4KW
	38AH,90分钟
	台
	1
	

	4
	城东
	住院部四楼
	4KW
	38AH,90分钟
	台
	1
	

	5
	城东
	住院部五楼
	4KW
	38AH,90分钟
	台
	1
	

	6
	城东
	住院部六楼
	4KW
	38AH,90分钟
	台
	1
	

	7
	城东
	住院部七楼
	4KW
	38AH,90分钟
	台
	1
	

	8
	城东
	住院部八楼
	4KW
	38AH,90分钟
	台
	1
	

	9
	城东
	住院部九楼
	4KW
	38AH,90分钟
	台
	1
	

	10
	城东
	住院部十楼
	3KW
	24AH,90分钟
	台
	1
	

	11
	城东
	住院部十一楼
	3KW
	24AH,90分钟
	台
	1
	

	12
	城东
	住院部十二楼
	3KW
	24AH,90分钟
	台
	1
	

	13
	城东
	住院部十三楼
	3KW
	24AH,90分钟
	台
	1
	

	14
	城东
	住院部十四楼
	3KW
	24AH,90分钟
	台
	1
	

	15
	城东
	住院部十五楼
	3KW
	24AH,90分钟
	台
	1
	

	16
	城东
	住院部十六楼
	3KW
	24AH,90分钟
	台
	1
	

	17
	城东
	住院部十七楼
	3KW
	24AH,90分钟
	台
	1
	

	18
	城东
	住院部十八楼
	3KW
	24AH,90分钟
	台
	1
	

	19
	城东
	住院部十九楼
	3KW
	24AH,90分钟
	台
	1
	

	20
	城东
	门诊部负一楼(药房）
	3KW
	24AH,90分钟
	台
	1
	

	21
	城东
	十部电梯
	4KW
	38AH,90分钟
	台
	1
	

	22
	城东
	车场
	5KW
	55AH,90分钟
	台
	1
	

	23
	城东
	门诊部一楼(药房）
	4KW
	38AH,90分钟
	台
	1
	

	24
	城东
	体检中心
	6KW
	55AH,90分钟
	台
	1
	

	25
	城东
	收费处电房
	8KW
	100AH，90分钟
	台
	1
	

	26
	城东
	门诊部二楼(小儿科）
	4KW
	38AH,90分钟
	台
	1
	

	27
	城东
	 （EICU）
	5KW
	55AH,90分钟
	台
	1
	

	28
	城东
	外科电房
	6KW
	55AH,90分钟
	台
	1
	

	29
	城东
	泌尿科
	6KW
	55AH,90分钟
	台
	1
	

	30
	城东
	门诊部三楼 （妇科）
	5KW
	55AH,90分钟
	台
	1
	

	31
	城东
	皮肤科
	5KW
	55AH,90分钟
	台
	1
	

	32
	城东
	门诊部四楼
	5KW
	55AH,90分钟
	台
	1
	

	33
	城东
	门诊部五楼
	3KW
	24AH,90分钟
	台
	1
	

	34
	城东
	手术室
	3KW
	24AH,90分钟
	台
	1
	

	35
	城东
	手术室
	5KW
	55AH,90分钟
	台
	1
	

	36
	城东
	急诊
	9KW
	100AH，90分钟
	台
	1
	

	37
	城东
	二期同心楼
	5KW
	55AH,90分钟
	台
	2
	

	38
	城东
	能源中心
	3KW
	24AH,90分钟
	台
	1
	

	39
	刺桐
	1#楼一楼
	1KVA
	38AH,90分钟
	台
	1
	

	40
	刺桐
	六楼
	1KVA
	38AH,90分钟
	台
	1
	

	41
	刺桐
	十一楼
	2KVA
	55AH,90分钟
	台
	1
	

	42
	刺桐
	 2#楼
	2KVA
	55AH,90分钟
	台
	1
	

	43
	刺桐
	5#楼
	2KVA
	55AH,90分钟
	台
	1
	

	44
	合计
	
	
	
	
	44
	

	
	总价：
	


3、‌服务内容‌：
3.1采购符合要求的EPS应急电源蓄电池（型号：如12V 80AH铅酸电池）；
3.2拆除旧电池并规范回收；
3.3新电池安装、调试及质保期内维护。

3.4安装验收后每年提供一次设备性能检测及校准（共3次）。
    4、‌服务地点‌：城东院区，刺桐院区。
5、‌工期要求‌：合同签订后30日内完成更换及验收。

6、产品要求及技术规范‌：

6.1 产品符合电池相关行业、国家标准认证，提供具有CMA或CNAS标识的同系列产品检测报告复印件等相关材料（如GB T 19638.2-2014、YD/T799-2010等）

6.2蓄电池采用阀控式密封铅酸蓄电池，容量≥12V10AH。
6.3自放电损失：完全充电的蓄电池，在25±5℃的环境中，静置28天后，其容量保持率应在97％以上。
6.4蓄电池内阻≤3.18mΩ。
6.5蓄电池密封反应效率：≥97%。
6.6蓄电池气密性：能承受50KPa正压或负压而不破裂、不开胶，压力释放后壳体无残余变形。
6.7大电流放电：以30110放电3min，极柱不熔断，内部汇流排不熔断，外观不出现异常。
6.8蓄电池耐过充电能力：完全充电后的电池以0.3110A连续充电160h，无变形，无漏液。
6.9蓄电池的开阀压力应为1kPa～30kPa，闭阀压力应为1kPa～20kPa。
6.10蓄电池在使用中应无变现、漏液、裂纹及污迹现象。极性正确，正、负极性端子有明显标志，便于连接。
6.11蓄电池必须标配托盘等防漏液措施，需具备防碰撞及控制蓄电池有效安装距离的设计。
6.12具备一种零火线防反接检测电路设计能力，降低短路风险，提高蓄电池安全性。

7、施工要求‌

7.1‌安全规范‌：
作业前切断电源并张贴警示标识；
使用绝缘工具，佩戴安全防护装备。
7.2‌环保处理‌：
旧电池按《危险废物管理条例》移交至有资质企业处理；
提供电池回收转移联单及处理证明。
8、质保期：产品验收后3年。
    9、验收：

9.1 设备到货初验；

9.2 安装调试验收；

9.3废旧电池回收，提供电池回收转移联单及处理证明；

9.4每年一次提供性能检测及设备校准服务。
10、设备需符合技术规范及要求，若存在设备参数造假等违法行为，招标人有权中止合同并追究相关责任。
第二节    招标须知及要求

1、中标供应商在院内服务期间要遵守相关法律法规、院内相关制度及安全生产相关要求。按照招标方规定的时间和指定的地点进行作业,安全责任由中标方自行承担。如因中标供应商原因发生的一切事故，责任由中标供应商承担。如给招标人造成损失，应承担相应的经济和法律责任。

    2、付款方式：设备安装调试、废旧电池回收完成后支付中标总金额85%，每年完成性能检测及设备校准服务后支付5%，完成三次检测及校准后合计支付15%。中标方提供发票汇总交院方审核后90天内支付，支付方式为银行转账。
3、招标采取远程开标，投标供应商在开标前将投标材料密封递交至东街院区总务科，不参加现场开标。现场进行电话二次报价。
第三章 投标文件的组成

投标文件应按以下顺序编制并胶装装订成册（一式贰份，密封提交）：

一、投标文件目录表

二、投标确认函（附件1）

三、投标供应商资质文件，包括投标公司营业执照、资质证件（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证明材料,包括但不限于废旧电池回收处理相关资质或经营许可）、具有CMA或CNAS标识的产品检测报告，单位法人身份证复印件、投标代表身份证复印件及个人授权书、联系方式(手机号码及电子邮箱)。
四、技术参数、服务要求响应表（一项负偏离为无效投标）

五、报价表（附表2）
六、服务承诺书、质保承诺书或投标供应商认为需加以说明的其它内容。

七、投标承诺书（附件3）

以上材料投标供应商如未能按要求提供，经评委会商议，可认定为投标无效。

附件1：投标确认函

	致泉州市第一医院：

根据贵方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项目名称)项目招标采购的投标邀请，我司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授权投标代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全名，职务)参与投标。

投标供应商全称（加盖公章）：

地址：

公司电话/传真：

投标代表签字：              联系电话：

日期：


附件3

投标承诺书
本公司报名参与泉州市第一医院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项目名称）投标活动,对以下事项作出承诺：

1、我公司遵循公开、公平、公正、诚实守信的原则,遵守国家政府采购及招投标等法律法规，参与本项目竞标，自觉接受医院及相关部门监督检查。

2、投标前三年投标供应商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并符合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条件。

3、在招标采购活动中，保证不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成交；承诺不参与围标串标；不采取不正当手段诋毁、排挤其他供应商。

4、在招标采购活动中，保证不提供现金、有价证券、贵重物品、信用卡、宴请、免费旅游、赞助活动；保证不以任何名义给相关采购人员回扣、提成；不擅自到临床科室进行产品推销活动。

我公司如被查实在本项目招标投标活动中违反以上承诺，由我单位及法定代表人承担相应的经济和法律责任，接受相应行政处罚和失信惩戒。

投标企业名称（盖公章）：___________________

        法人代表签字：____________________

投标代表签字：____________________

                                      年      月    日
